附件1
浙江省保安协会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度优秀（先进）保安服务公司和优秀保安员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浙保协[2013]22号

各市保安协会（未成立协会的市公安局保安监管部门），各会员单位：

    为表彰奖励本年度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在构建平安浙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先进）保安服务公司和优秀保安员，弘扬正气，树立保安队伍良好形象，进一步促进保安队伍建设和保安服务业发展，浙江省保安协会决定组织开展2013年度优秀（先进）保安服务公司和优秀保安员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组织

    评选表彰活动由省保安协会组织，各市的评选推荐工作由各市保安协会（未成立协会的市公安局保安监管部门）负责，各会员单位和全体保安员要积极参加。

    二、评选范围和数量

    （一）评选范围

    在我省范围内经公安机关批准设立、开展保安服务活动一年以上的保安服务公司；持有保安员证且在协会会员单位内工作3年以上、60周岁以下的保安员。

    （二）评选数量

    此次评选优秀保安服务公司10家，先进保安服务公司10家，优秀保安员100名。各市可按评选标准推荐1至2家优秀保安服务公司、1至2家先进保安服务公司和规定名额的优秀保安员（详见附件四）参评，由省协会复评审核后择优选定。

    三、评选标准

    （一）优秀保安服务公司评选标准

    1、队伍形象良好。所属保安员爱岗敬业，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服务客户诚实守信、文明热情，服务质量高；自觉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省保安协会章程，严格照章办事，文明执勤，热情服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保安员着装规范整齐，100%换着2011式保安服装，且100%在中保协授权的本省保安服装生产企业采购；服务行为规范，能积极参与岗位练兵活动，无重大违法违纪事件，无经查实的客户、群众投诉，无因保安员工作疏忽给客户造成直接重大经济损失；党团组织、生活健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内部管理规范。公司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近3年管理层未发生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日常经营和管理严格、规范，基本台账清楚；保安员招收录用、持证上岗、在岗培训、政治业务学习、着装、考评奖惩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落实，保安员持证上岗率达98%以上。

    3、职工权益保障有力。依法办理保安员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参保率达99%；保安员福利待遇逐年改善，队伍相对稳定，保安员年流失率低于30%。

    4、企业运营管理良好。坚持合法经营，无接受企业挂靠和个人承包；诚信服务，重合同、守信用，合同履约率达100%；能够坚持人防、技防全面发展，具有一定数量的、稳定的技防和人防用户，可以较好地满足客户对安全服务工作的需求，经营业务和保安队员数量近年年有发展，经济效益近2年连续赢利，年营业额、利税位于所在设区市同类企业或省内同类企业前列；无不良债务，无可防性重大案件、事故，无给客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5、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发挥良好，提供有价值线索和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成效明显，在创建平安浙江中发挥优势作用，受到社会好评；认真履行安全防范职责，为客户挽回大量经济损失；圆满完成客户单位和标的物的守护、巡逻、押运任务，客户服务安全率在99%以上；年承揽各种大型文体、商贸活动安保工作次数达到当地此类活动总数的50%以上，安全率达100%；年营业额位于所在市同类企业前列；积极参加协会活动，每年按时交纳会费。

    （二）先进保安服务公司评选标准

    1、队伍形象好。具有300名以上的保安人员，保安员爱岗敬业，穿戴整齐规范，100%着2011式保安服，且100%在中保协授权的本省保安服装生产企业采购；自觉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严格照章办事，文明执勤，热情服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党团组织、生活健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无经查实的客户、群众投诉，无重大违法违纪事件。

    2、认真履行职责。认真履行安全防范职责，及时反馈单位或服务区社情动态，消除治安、灾害事故隐患，发现、制止违法犯罪，无可防性案件事故，管区内安全率达99%；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作用发挥大，提供有价值线索和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成效明显；积极参加协会活动，每年按时交纳会费。

    3、内部管理规范。公司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近3年管理层未发生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日常经营和管理严格、规范，基本台账清楚；保安员招收录用、持证上岗、在岗培训、政治业务学习、着装、考评奖惩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落实，依法办理保安员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参保率达95%以上；保安员持证上岗率达95%以上。保安员福利待遇逐年改善，队伍相对稳定，保安员年流失率低于30%。

    （三）优秀保安员评选标准

    1、努力学习，积极上进，道德品质优良。

    2、认真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保安职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无违法违纪记录。

    3、爱岗敬业，钻研业务，保安职业技能强，服务质量高，在岗轮训和年度考核成绩优异，在维护客户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有较突出事例，并多次受到客户表扬。

    4、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在提供违法犯罪线索、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方面有较突出事迹，在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多次受到上级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表扬。

    5、保安员着装规范整齐，有保安员资格证，执勤时穿着2011式保安服，并持证上岗执勤。

    四、评选程序

    第一阶段：各市保安协会（未成立协会的市公安局保安监管部门）按照本通知要求和评选标准，将推荐名单和事迹材料（电子版和纸质版）以市为单位于2014年1月15日前上报省协会。

    第二阶段：2014年2月底前，由省协会组织对有关单位、人员进行审核或抽查，确定候选名单，经公示后产生评选结果。

    第三阶段：2014年3月底前，对获奖单位和保安员进行表彰，并在相关省级媒体进行报道。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2013年度全省先进（优秀）保安服务公司和优秀保安员表彰活动，是加强保安工作和保安队伍规范化、职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市保安协会（未成立协会的市公安局保安监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评选表彰活动的意义，认真组织，切实做好推选工作。

    （二）严格把关，确保评选质量。要坚持公平竞争、择优选取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严格按照评选标准，扎扎实实做好评选的组织工作。

    （三）严格按照评选标准和要求上报主要事迹材料。各地推荐参加评选的保安服务公司、保安员要分别填写《浙江省优秀保安服务公司推荐表》（附件一）、《浙江省先进保安服务公司推荐表》（附件二）和《浙江省优秀保安员推荐表》（附件三），主要事迹材料要求真实、简练，原则上集体、个人材料分别控制在1500字、1000字以内。每表一式四份，其中推荐单位留存一份，各县（市、区）公安局和市保安协会各一份，上报省保安协会一份。

    （四）每市限推荐符合标准的优秀保安服务公司1—2家、先进保安服务公司1—2家（其中全省11家安邦公司由省安邦公司负责推荐2家），同时推荐各市分配名额的保安员数（详见附件四）。

    （五）各市协会务必做好材料审核工作。优秀（先进）保安服务公司、优秀保安员的推荐要经各主管公安机关保安监管部门审核同意，各市保安协会要会同各市公安局保安监管部门审核盖章后统一报省保安协会。

    联系人： 王晓蕾  电话：0571-86011963，550955

    李晓莹  电话：0571-86011963，613281 

    电子材料发送邮箱：zjbaoan@126.com。     

    纸质材料邮寄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38号航天通信大厦一号楼1607室（邮编3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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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保安协会

                                           2013年12月11日

附件一：
浙江省优秀保安公司推荐表
	单  位  名  称
	

	法定代表人
	
	性别
	
	政治面貌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管公安机关
治安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各市保安协会（未成立协会的市公安局保安监管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省保安协会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主要事迹（可附页，不超过1500字）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二：

浙江省先进保安公司推荐表

	单  位  名  称
	

	法定代表人
	
	性别
	
	政治面貌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管公安机关

治安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各市保安协会（未成立协会的市公安局保安监管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省保安协会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主要事迹（可附页，不超过1500字）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三：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籍   贯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所在保安服务公司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在保安服务

 公司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主管公安机关

治安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各市保安协会（未成立协会的市公安局保安监管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省保安协会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浙江省优秀保安员推荐表

	主要事迹（可附页，不超过1000字）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四：
浙江省优秀保安员名额分配表

省  级：　2名

杭州市：　18名

宁波市：　16名

温州市：　14名

嘉兴市：　10名

湖州市：　5名

绍兴市：　8名

金华市：　9名

衢州市：　4名

舟山市：　3名

台州市：　8名

丽水市：　3名

